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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中華民國飛盤協會 公鑒： 

   

保留意見及無法表示意見 

    中華民國飛盤協會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一一年及

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

（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對民國一一一年度財務報表表示保留意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除保留意見之基礎段所述事項之可能影響外，民國一一一年度之財務報表

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商業會計法中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規定、商業會計處理準則暨企業會計處

理準則及其解釋編製，足以允當表達中華民國飛盤協會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

暨民國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對民國一一○年度財務報表表示無法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對民國一一○年度之財務報表無法表示意見。由於無法表示意見之基礎段所述事項之

可能影響重大，本會計師無法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保留意見及無法表示意見之基礎 

    中華民國飛盤協會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帳列其他應收款新台幣1,810,974元，無法查

證未來收款之對象及未來收款之可能性，其說明請詳參「附註五」。帳列其他應付款新台幣2,467,409

元無法驗證發生原因及應支付對象之餘額，其組成性質及說明請詳參「附註六」。上述帳列資產、

負債之金額，本會計師未能取得足夠且適切之查核證據，因此本會計師無法判斷是否須對該等金額

作必要之調整。 

    中華民國飛盤協會民國一一○年銀行存款提領新台幣共1,977,925元，無法查核實際付款對

象。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帳列現金新台幣1,800,826元餘額無法盤點及推盤。帳列銀行存

款新台幣26,743元無法函證。帳列其他應付款新台幣1,624,244元無法驗證發生原因及應支付對

象。帳列支出總額新台幣984,364元業已取具合法稅務憑證，惟除了以下支出：獎盃費新台幣13,871

元、布置費新台幣14,450元、保險費新台幣26,161元、雜費新台幣47,400元、電信費新台幣38,927

元及匯款手續費新台幣＄390元外，其餘是否為真實產生之費用或已支付完成，無法查證。其他損

失新台幣15,000元係返還保證金，惟無法查證實際支付對象。營業收入之會費收入新台幣98,000

元、報名費收入新台幣369,000元、補助收入新台幣1,330,000元、其他收入新台幣33,650元及利息

收入新台幣16元已匯入存摺，無法確認上述收入類型是否已收取現金而未入帳，因上述事項，本會

計師無法判斷是否須對現金、銀行存款、其他應付款、營業收入、營業費用及營業外費用暨資產負

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作必要之調整。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

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 

桃園所：桃園市33045桃園區藝文一街86之3號17樓 

電 話：(03)326-0800 

傳 真：(03)32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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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中華民國飛盤協會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

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保留意見之基礎。 

管理階層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商業會計法中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規定、商業會計處理準則暨企業會

計處理準則及其解釋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

保財務報表不致產生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中華民國飛盤協會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

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中華民國飛盤協會或停止營業，或

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

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

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

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

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

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中華民國飛盤協會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中華民國飛盤

協會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

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之

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

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中華民國飛盤協會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

易及事件。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括於

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桃園所：桃園市33045桃園區藝文一街86之3號17樓 

電 話：(03)326-0800 

傳 真：(03)32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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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楊 永 成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lenovo_L14_1
會計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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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台幣元  

110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金  額  ％  資          產  金  額  ％  金  額  ％  負債及淨值  金  額  ％  

民國一一一年及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華民國飛盤協會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現金及約當現金(附註三及五) $    16,595     1  $ 1,827,569   100    其他應付款(附註六及十) $ 4,360,362   164  $ 2,467,409   135  
  應收帳款淨額     840,000    31            -     -    本期所得稅負債     190,725     7            -     -  

  其他應收款   1,810,974    68            -     -    流動負債合計 $ 4,551,087   171  $ 2,467,409   135  

  流動資產合計 $ 2,667,569   100  $ 1,827,569   100    

負債總計 $ 4,551,087   171  $ 2,467,409   135  

  
淨值 
  期初餘絀 $  (639,840)  (24) $(1,471,142)  (80) 
  本期餘絀(短絀)  (1,243,678)  (47)     831,302    45  

淨值總計 $(1,883,518)  (71) $  (639,840)  (35) 

  
資產總計 $ 2,667,569   100  $ 1,827,569   100  負債及淨值總計 $ 2,667,569   100  $ 1,827,569   100  

(請參閱財務報表附註) 

常務理事                                                    常務監事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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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飛盤協會  

收支餘絀表  

單位：  新台幣元    

項    目  ％  金  額  金  額  ％  
111年度  110年度  

民國一一一年及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收入(附註三及七)     100  $         1,830,650      100  $         2,099,913  
支出(附註三及八)    (150)            (984,364)     (54)          (3,152,866) 
業務外費損     
  利息收入       -                   16        -                    -  
  其他損失       -              (15,000)      (1)                   -  

  業務外費損合計       -              (14,984)      (1)                   -  

本期稅前餘絀（短絀）     (50)             831,302       45           (1,052,953) 

所得稅費用(附註三及九)      (9)                   -        -             (190,725) 

本期稅後餘絀（短絀）     (59) $           831,302       45  $        (1,243,678) 

(請參閱財務報表附註) 

常務理事                               常務監事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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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飛盤協會  

淨值變動表  

單位：新台幣元  

   累積餘絀  淨值合計  

民國一一一年及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民國110年1月1日餘額 $                        (1,471,142) $                        (1,471,142) 

民國110年度餘絀                             831,302                              831,302  

民國110年12月31日餘額(短絀)                            (639,840)                            (639,840) 

民國111年度短絀                          (1,243,678)                          (1,243,678) 

民國111年12月31日餘額(短絀) $                        (1,883,518) $                        (1,883,518) 

 

(請參閱財務報表附註) 

常務理事                                                    常務監事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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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元  

110年度  111年度  

中華民國飛盤協會  
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一一年及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餘絀(短絀) $       (1,052,953) $          831,302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   

  利息收入                  -                 (16)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840,000)                  -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1,810,974)                  -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1,892,953             843,165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         (1,810,974)          1,674,451  

 收取之利息                  -                  16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810,974)          1,674,467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1,810,974)          1,674,467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827,569             153,102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16,595  $        1,827,569  

(請參閱財務報表附註) 
1 

常務理事                               常務監事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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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飛盤協會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 

（除另予註明外，所有金額均以新台幣元為單位） 

           

一、公司沿革及經營業務  

中華民國飛盤協會（以下簡稱本協會）於民國七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經核准設立。以發

展飛盤運動，辦理全國性及國際性之飛盤比賽，提高技術水準，增進國民健康，以推廣

飛盤運動為宗旨。       

二、會計變動之理由及其影響  

無此情事。     

三、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協會之重要會計政策彙總說明如下：  

（一）遵循聲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

製。 

（二）編製基礎  

除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外，本財務報表係依歷史成本基礎編製。  

 

（三）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流動資產包括： 

 1.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2. 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12個月內實現之資產；及 

 3. 現金及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資產負債表日後逾12個月用以交換或清償負債而

受到限制者）。 

  流動負債包括： 

 1.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負債； 

 2. 於資產負債表日後12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以及 

 3. 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12個月之負債。 

  非屬上述流動資產或流動負債者，係分類為非流動資產或非流動負債。 

 
（四）金融工具 

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於本公司成為該工具合約條款之一方時認列於資產負債表。 

原始認列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時，若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非屬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者，係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可歸屬於取得或發行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交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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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衡量。直接可歸屬於取得或發行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

之交易成本，則立即認列為損益。 

 1. 金融資產 

金融資產之慣例交易係採交易日會計認列及除列。 

(1)衡量種類 

本公司所持有之金融資產種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A.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本公司投資金融資產若同時符合下列兩條件，則分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

量之金融資產： 

                  a. 係於某經營模式下持有，該模式之目的係持有金融資產以收取合約現

金流量；及 

                  b. 合約條款產生特定日期之現金流量，該等現金流量完全為支付本金及

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包括現金及約當現金、按攤銷後成本衡

量之應收票據及帳款、其他應收款項 及存出保證金）於原始認列後，係

以有效利息法決定之總帳面金額減除任何減損損失之攤銷後成本衡量，

任何外幣兌換損益則認列於損益。 

利息收入係以有效利率乘以金融資產總帳面金額計算。 

約當現金包括自取得日起3個月內、高度流動性、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

且價值變動風險甚小之定期存款及投資，係用於滿足短期現金承諾。 

            (2)金融資產之減損 

               本公司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按預期信用損失評估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

資產（含應收帳款）、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之

減損損失。 

               應收帳款均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認列備抵損失。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

融資產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自原始認列

後，先評估自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是否顯著增加，若未顯著增加，則按12

個月預期信用損失認列備抵損失，若已顯著增加，則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

失認列備抵損失。 

               所有金融資產之減損損失係藉由備抵帳戶調降其帳面金額，惟透過其他綜合

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之備抵損失係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並

不減少其帳面金額。 

(3)金融資產之除列 

               本公司僅於對來自金融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失效，或已移轉金融資產且

該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及報酬已移轉予其他企業時，始將金融資產除

列。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整體除列時，其帳面金額與所收取對價間之差

額係認列於損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整體除

列時，其帳面金額與所收取對價加計已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之任何累計利益

或損失之總和間之差額係認列於損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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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工具投資整體除列時，累積損益直接移轉至保留盈餘，並不重分類為損

益。 

2. 金融負債 

 (1)後續衡量 

            除下列情況外，所有金融負債係以有效利息法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A.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包含持有供交易及指定為透過損益

按公允價值衡量。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負債係按公允價值衡量，所產生之利息係認列於財務

成本，其他再衡量產生之利益或損失係認列於其他利益及損失。 

           (2)金融負債之除列 

除列金融負債時，其帳面金額與所支付對價（包含任何所移轉之非現金資產

或承擔之負債）間之差額認列為損益。 

 

（五）收入認列  

      1.會費收入 

        係本協會會員入會之會費收入，僅於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公司，且收入金額能

可靠衡量時認列。 

      2.報名費收入 

        本協會舉辦活動之報名費收入係於與活動相關之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公司，且

收入金額能可靠衡量時認列。 

      3.補助收入 

        政府補助僅於可合理確信本協會將遵循政府補助所附加之條件，且將可收到該項補

助時，始予以認列。 

        若政府補助係用於補償已發生之費用或損失，或係以給與本協會立即財務支援為目

的且無未來相關成本，則於其成為可收取之期間認列於損益。 

      4.利息收入 

        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係於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公司，且收入金額能可靠衡量時

認列。利息收入係採用有效利息法認列。 

 

（六）職工福利  

      1.短期員工福利 

        短期員工福利相關負債係以換取員工服務而預期支付之非折現金額衡量。 

 

  （七）所得稅  

所得稅費用係當期所得稅及遞延所得稅之總和。 

1.當期所得稅 

 本公司依各所得稅申報轄區所制定之法規決定當期所得，據以計算應付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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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加徵所得稅，係於股東會決議年度認

列。  

 以前年度應付所得稅之調整，列入當期所得稅。 

2.遞延所得稅 

          遞延所得稅係依帳載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與計算課稅所得之課稅基礎二者所產生       

之暫時性差異計算。 

          遞延所得稅負債一般係就所有應課稅暫時性差異予以認列，而遞延所得稅資產則

於很有可能有課稅所得以供可減除暫時性差異或虧損扣抵使用時認列。 

          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帳面金額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予以重新檢視，並針對已不再很

有可能有足夠之課稅所得以供其回收所有或部分資產者，調減帳面金額。原未認

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者，亦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予以重新檢視，並在未來很有可

能產生課稅所得以供其回收所有或部分資產者，調增帳面金額。 

          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係以預期負債清償或資產實現當期之稅率衡量，該稅率係

以資產負債表日已立法或已實質性立法之稅率及稅法為基礎。遞延所得稅負債及

資產之衡量係反映本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預期回收或清償其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

之方 式所產生之租稅後果。 

3.當期及遞延所得稅 

          當期及遞延所得稅係認列於損益，惟與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或直接計入權益之項

目相關之當期及遞延所得稅係分別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或直接計入權益。 

 

四、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本公司於採用會計政策時，對於不易自其他來源取得相關資訊者，管理階層必須基於歷

史經驗及其他攸關之因素作出相關之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有所不同。 

管理階層將持續檢視估計與基本假設。若估計之修正僅影響當期，則於修正當期認列；

若會計估計之修正同時影響當期及未來期間，則於修正當期及未來期間認列。 

 
五、現金及約當現金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現金  $ -   $ 1,800,826  

銀行存款   16,595    26,743  

合計  $ 16,595   $ 1,827,569  

 

1. 民國111年12月31日銀行存款經發函詢證相符。 

2. 民國110年12月31日之現金1,800,826元無法盤點及推盤、銀行存款26,743元無

法執行發函詢證。 

3. 民國110年12月31日之現金及約當現金1,827,569元中有1,810,974元於民國111

年間發生變動，其資金流向無法查核實際支付交易及付款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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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應付款  
       

  111年12月31日  110年12月31日 

應付費用  $ -   $ 843,165  

業主(股東往來)   1,892,953    -  

其他   2,467,409    1,624,244  

合  計  $ 4,360,362   $ 2,467,409  

 

1. 應付費用及業主(股東往來)之餘額已取得相關合法稅務憑證，惟民國110年12

月31日帳列之應付費用餘額無法驗證費用發生原因、實際支付義務及支付對象

之合理性。 

2. 其他應付款-其他民國111年及110年12月31日之餘額分別為2,467,409元及

1,624,244元，無法驗證支付對象及未來支付義務。 

 

七、收入  

    111年度  110年度 

會費收入  $ 79,000   $ 98,000  

報名費收入   1,080,400    369,000  

補助收入   940,513    1,330,000  

其他收入   -    33,650  

利息收入   -    16  

  $ 2,099,913   $ 1,830,666  

 

八、員工福利、折舊及攤銷費用  

    111年度  110年度 

員工福利費用  $ 161,985   $ 315,000  

 

九、所得稅費用 

（一）認列於損益之所得稅費用主要組成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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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            110年度 

當期所得稅       

  本年度產生者  $ -   $ -  

遞延所得稅       

  本年度產生者   -    -  

以前年度補徵稅額   190,725   -  

認列於損益之所得稅費用  $ 190,725   $ -  

 

會計利潤與所得稅費用及本期所得稅（資產）負債之關係說明： 

  111年度  110年度 

當期所得稅費用  $ 190,725   $ -  

以前年度所得稅(高)低估數   -    -  

所得稅費用(利益)   190,725    -  

以前年度所得稅高(低)估數   -    -  

減：扣繳及暫繳稅額   -   -  

本期所得稅負債(資產)  $ 190,725   $ -  

 

十、關係人交易：  

（一）與關係人間債權債務往來情形 

  其他應付款 
     

項    目    111年度  110年度 

實質關係人  $ 2,467,409   $ 1,624,244  

 

十一、質抵押之資產：無此情事。        

 

十二、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無此情事。       

 

十三、重大之災害損失：無此情事。         

 

十四、重大之期後事項：無此情事。       

 

十五、其  他: 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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